
代理协议书  

代理人：                                    （以下称甲方） 

地址：  

 被代理人：     奥德盛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以下称乙方） 

地址：深圳福田区深南中路 2008号华联大厦 15楼 1511-1513室 

甲方与乙方在平等互利、资源共享、自愿自律的原则上，经充分协商，于     年    月＿

＿日达成以下代理协议，并共同信守。 

第一条 总则 

1.1. 各条款所列的标题仅为醒目而用，对本协议的解释无影响。 

1.2. 此协议是在公平、公开、公正的基础上，在合情、合理、合法的前提下甲乙双方展开合

作的。 

1.3. 甲方及乙方双方同意，由乙方指定的甲方系该地区代理（非独家代理），乙方授权其可

根据本协议所列的条款和条件，与客户洽谈本协议指定范围内的业务、价格及其他有关事

项。 兹同意下列条款： 

第二条 代理范围  

2.1. 甲方及乙方双方同意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

按协议条款展开合作。 

2.2. 甲方可以在该地区代理乙方所有的业务。 

2.3. 甲方在                           地区推广业务：  

2.4. 甲方根据自身条件，享受乙方给予的特殊价格，价格详见附件 1。为了规范市场，甲方

与乙方对市场的报价必须一致。 

2.5. 甲方直接与客户签署合同或协议书，直接对客户结算往来款项。 

2.6. 乙方一般不直接与甲方的客户签署合同或协议书，乙方只对甲方结算往来代理价。 



2.7 所有的文件都以书面为主，乙方不代替甲方签署任何的确认文件。 

第三条 甲方的职责与权益  

3.1. 甲方必须遵守现行法律法规，确定代理的业务在当地经营的合法性，不作有损乙方的商

务活动。 

3.2.于本协议内甲方必须努力与客户洽谈，并采取确实有效的办法为乙方取得业务，并把取

得属于本代理区域内代理范围的业务交给乙方处理。 

3.3.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１）除乙方指定的全权代理有关

事项外，不得自命为乙方代理任何事项；或 （２）以乙方的名义允诺或解决任何事宜，或

以乙方的信用作担保，或代表乙方做出任何保证或陈述；或 （３）不论以何种方式从乙方

处所获得的信息资料，甲方有义务为乙方妥善保管并保守商业秘密，对于泄密而造成的损失，

乙方有权向甲方索取赔偿。 

3.4.甲方愿意安排精通业务的固定人员作为咨询顾问，以保证高素质的服务水准。 

3.5.甲方在代理有效期内，必须把属于代理范围内的业务交给乙方处理，不得与其他同类乙

方所经营业务相同的公司合作，一经核实发现，乙方有权向甲方进行违约赔偿（签署此协议

书之前的业务除外）。 

3.7.甲方取得的业务交予乙方处理时需预支付 100%预付款。 

第四条 乙方的职责与权益  

4.1. 乙方必须保证甲方所代理的业务的合法性、真实性、专业性。 

4.2. 乙方必须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办理甲方所承接的业务，并向甲方提供一套完整合法的文

件。 

4.3. 甲方当代表其乙方与客户商定价格、条款及其相关事项时，或就有关问题提出要求时，

乙方须向甲方给予充分指引和相关文件支持。 

4.4. 乙方应保证办事效率，向甲方提供有关业务所需的信息，便于甲方与客户洽商指定范围

内的业务。 乙方有义务为甲方及客户妥善保管资料并保守商业秘密。 

4.5 乙方必须向甲方提供合法并符合水准的服务，并配合甲方做好售后服务工作。 



4.6 甲方在委托乙方处理业务时，需提供书面的委托书，乙方办理的业务将以甲方提供的该

委托书上的资料为准；乙方不代替甲方签署任何的确认文件。 

4.7 若在业务办理中，有任何的资料更改，甲方需以书面的形式通知乙方，不得以口头通知

为准。 

4.8 在甲方客户直接于乙方联系时，乙方应第一时间通知甲方，并配合甲方做好相应的跟进

工作。 

第五条 终止协议 

5.1.本协议在双方签字后立即生效。如遇有下列任何条件或情况时，双方须以书面方式通知

对方：按协议规定, 乙方或甲方不履行或不遵守其职责或义务时，或当收到对方不履行或不

遵守其职责的通知后的 30天内，仍置之不理，均可单方面立刻终止本协议。 

5.2.按照本协议规定期满或终止对甲方的委托，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均不妨碍协议各方面的

权利和义务。  

5.3.按本协议规定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届满或终止对甲方的委托，本协议仍然予以履行或遵守

其条款，对各方均有约束力并付之实施。 

第六条 修改  

除非经本协议当事人签署的书面另行通知，否则本协议不作任何修改和变更。  

第八条 争议的解决 

9.1.在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执，首先应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9.2.若协商不能解决，在中国仲裁委员会根据该委仲裁程序仲裁。 

9.3.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乙方和甲方都有约束力，仲裁费由败诉方负担。 

第九条 通知  

凡有关本协议的变更或附加条款，应以书面形式为准。本协议的通知、请求或其他通讯往来，

须以文字为准，可采用书信、电传、电报方式按对方地址寄发对方。 

甲方：                                            乙方：奥德盛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代  表：____________                               代表：___________            _ 

 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年____月____日 

 


